
委 托 调 查 协 议

委托调查方(简称甲方)：
接受调查方(简称乙方)：深圳名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
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确定，本着互惠诚信高效的原则，就以下调查内容达成协议，并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一，甲方委托乙方调查内容：

二，调查期限：自本协议签定之日起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。在此期间内乙方负责

甲方委托的调查工作，如需延期乙方应通知甲方，并告之甲方原由，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延期时间。

三，调查费用:合同签定首付款： (小写) RMB 元整。

调查终止前付款：(小写) RMB 元整。

总计： (小写)RMB 元整。

四，调查结束后，乙方向甲方按合同规定的调查内容提交相关资料，乙方是本着合法维护甲方权益的目的

而进行调查取证的。因此，乙方提供给甲方的查证资料也只能用于甲方合法维护自身权益之用，如果用于

非法的目的和行为则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身承担。

五，因甲方提供被调查人的初步线索有误，且无法提供新线索补充，使乙方调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，乙方

有权终结调查工作，乙方所收的预付款为调查费用。

六，乙方所调查的有关资料，严格为甲方保密， 完全捍卫甲方的权益，调查结束后全部交给甲方，不做任

何材料的保留。同样，双方协议终止后甲方所保留的此协议应完整交还乙方并进行销毁，甲方无权保留。

七，甲方如果在合同期内正常执行过程中单方终止协议，甲方同样承担协议要求调查的全部费用。

八，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，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望双方严格遵照执行。(复印无效)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调查方（乙方）：（盖章）

签字（盖章）： 深圳名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

委托人联系电话： 公司电话：13923785007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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